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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竞争政策，

垄断和国有企业

第十五条第1款：竞争法与政策
1.�每一方应采取或维持禁止反竞争行为的措施，并对此采取适当行动，认识到此

类措施将有助于实现本协议的目标。为此，各方应就每一方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进行
定期磋商。

2.�每一方承认，其采取或维持的禁止反竞争行为的措施以及其根据这些措施采取的
执法行动应与透明度、非歧视和程序公平的原则相一致。排除这些措施的透明度应
得到保障。每一方应定期评估其自身的排除情况，以确定其是否必要以实现其首要
政策目标。

3.�各方承认其当局之间合作与协调的重要性，以进一步在自由贸易区有效执行竞争
法。各方应在竞争法执行政策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相互法律援助、通知、磋商和
信息交换，这些都与在自由贸易区执行竞争法律和政策有关。

4.�任何一方不得根据本协议就本条项下事项寻求任何形式的争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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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条：垄断1

1.�本协议不得解释为禁止一方维持或指定垄断。

2.�如果一方打算指定垄断，且指定可能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指定方应尽可能以
书面形式事先通知另一方当事人该指定。

3.�各方应通过监管控制、行政管理或采取其他措施，确保其指定的私营垄断或其维持
或指定的政府垄断：

(a)�在该垄断行使与垄断商品或服务相关的、一方转让给它的任何监管、行政
或其他政府权力时，例如授予进出口许可证、批准商业交易或征收配额、费用
或其他收费的权力，该方的行为均不应与该协议项下该方的义务相抵触；

1
 根据本条和第15.3条的目的，“维持”是指在本协定生效之前指定的，并在该日期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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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除遵守与第(c)项或第(d)项不一致的指定2
 条款外，该方在相关市场3

, 购买
或销售垄断商品或服务时，仅应根据商业考虑行事，包括关于价格、质量、
可用性、市场性、运输以及购买或销售的其他条款和条件4；

(c)�对受保护的投资、他方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提供非歧视待遇，当其在相关市
场购买或销售垄断商品或服务时5；以及

(d)�不得利用其垄断地位，直接或间接地，包括通过与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
他具有共同所有权的企业的交易，在其领土内非垄断市场中从事反竞争行为，
如果此类行为对受保护的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4.�第3段不适用于政府采购。

第15.3条：国有企业
1.�本协议不得解释为禁止一方维持或设立国有企业。

2
 为明确起见，指定条款可进行修改。3

 为明确起见，本条款适用于指定垄断供应商销售指定垄断商
品或服务的情况，以及适用于指定垄断购买者购买指定垄断商品或服务的情况。4

 本条款不得解释为禁
止指定垄断者根据一方监管机构批准的指定费率或其他条款或条件供应垄断商品或服务，前提是此类费率
或条款或条件与第(c)项或第(d)项不符。5

 为明确起见，本条款适用于指定垄断供应商销售垄断商品或
服务的情况，以及适用于指定垄断购买者购买垄断商品或服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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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一方应通过监管控制、行政管理或采取其他措施，确保其维持或设立的国有企业，
在行使该方授予它的监管、行政或其他政府权力时，例如征收权力、发放许可证、批
准商业交易或征收配额、费用或其他收费，其行为不与本协议项下该方的义务相抵触。

3.�每一方应确保其维持或设立的国有企业在与受保护的投资销售其货物或服务时，
给予非歧视待遇。

第十五条第4条：价格差异
第十五条第2条和第3条不得解释为禁止垄断或国有企业在不同市场或同一市场

内收取不同价格，如果这些差异基于正常商业考虑，例如考虑供求条件。

第十五条第5条：定义
本章规定如下：

转让是指通过立法授予、政府命令、指令或其他行为将政府权力转让给垄断或国有
企业，或授权垄断或国有企业行使政府权力；

指定是指在本协定生效日期之后设立、指定或授权，或扩大垄断范围以覆盖额外的
商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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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是指政府机构为政府目的采购商品或服务，或两者的组合，而非以商业销售
或转售为目的，或以用于商业销售或转售的商品或服务生产或提供为目的；

政府垄断是指由一方国家政府通过所有权利益拥有或控制的垄断，或由另一家此类
垄断拥有或控制；

根据商业考虑是指与相关业务部门或行业中的私营企业正常商业惯例一致；

市场是指商品或服务的地理和商业市场；
垄断是指在一个方的领土内的相关市场中，被指定为商品或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或购买
者的实体，包括联合体或政府机构，但不包括仅因此类授予而获得独家知识产权的实
体；

非歧视待遇是指根据本协定相关条款规定的，较优的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包括
相关附件中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国有企业的定义是指，除附件15-A另有规定外，由
一方通过所有权利益拥有或控制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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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5-A

国家特定国有企业定义

根据第15.3.3条的规定，“国有企业”是指：
(a)�对于加拿大，根据《财政管理法》定义的王国公司、根据任何可比省级法
律定义的王国公司，或根据其他适用省级法律注册的等效实体；以及

(b)�对于韩国，根据《非部门公共机构管理法》定义的公共公司和半官方实体。


